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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員證及識別卡系統 

為進㇐步提升會務管理效能與會員服務品質，並促進射箭運動之⾧期及專業發展，建

議本會推出全新設計之會員證及識別卡系統。新系統旨在塑造更統㇐、專業的組織形

象，同時增強會員歸屬感與社會對本會的認可。 

新證卡系統整合防偽技術與數據追蹤功能，能有效保障會員權益，並提升整體安全管

理水平。系統透過流程自動化，大幅減輕行政負擔，加速賽事操作、日常會務處理及

場地出入管理等作業效率，亦為未來系統擴展預留彈性空間。 

在功能設計方面，新證卡著重實用性，支持快速身份驗證，並可與比賽場地系統對

接，使會員於報到、參賽、訓練及使用設施時，享受更流暢的體驗。相關功能將分階

段推行，並透過官方渠道向會員詳細公布。 

此外，系統可適量蒐集並分析會員參與數據，協助本會制定更具針對性的發展策略，

推動射箭運動普及化與專業化並行發展。此次全面升級，不僅解決舊有系統的限制，

更標誌著本會邁向智慧化管理的新階段，為拓展賽事規模、優化場地運用及深化會員

服務奠定穩固基礎，齊心推動香港射箭運動持續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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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證製作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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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類別資訊 

射手會藉 : 射手會藉以紫、金(黃)、紅、藍及黑色區分不同類別，方便總 
會進行管理和服務。 

 
射手組別 : 按射手的組別劃分為 RA、RI、RE、RB（反曲弓）及 CA、CI、 

CE（複合弓），以便於總會分類管理及組織安排比賽和訓練。 
 

教練級別 : 教練分為 R1、R2、R3（反曲弓）及 C1、C2、C3（複合弓）， 
明確教練的資格及職責權限。 

 
裁判級別 : 裁判級別標註為 J3（國際級）、J2（地區級）、J1（普通裁 

判）及 JC（實習裁判），確定其在射箭賽事中的執勤資格和範
圍。 

 
集訓隊類別 : 若射手屬於集訓隊，證件標記其身份為集訓隊成員，體現其在 

集訓體系中的權利。集訓隊員分公開組（紅色雷射標籤）及青
少年組（綠色雷射標籤）。 
 

通用證類別 : 根據權限分為總會練習場全年通用資格（附 2 個金色雷射標 
籤）、平日全年通用資格（附 2 個銀色雷射標籤）、半年通用
資格（附 1 個金色雷射標籤）、半年平日通用資格（附 1 個銀
色雷射標籤）。可根據特定標籤位置進㇐步細分為上半年或下
半年通用資格。 

 

(二) 識別與管理資訊 

無線射頻辨識 : 每張會員證內藏專屬晶片，無需接觸即可快速核實身份， 
(RFID)    適用於比賽報到及場地出入的識別。 

 
會員編號二維碼 : 每位會員擁有專屬二維碼，掃碼即可快速核實會員資料， 

方便總會的管理。 
 

年份色別  : 不同顏色代表證件有效年份，便於總會或場地人員視覺上 
判斷證件時效，進行年度管理與更新。 
 

補辦證次數  : 會員編號後的數字記錄補辦次數，以防止證件濫用，作為 
其他管理措施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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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製作材料與規格 

材料 :  使用 PVC 卡，耐磨、防水、耐用，確保證件在日常使用中的良好耐用性
及識別效果。 

 
印製 :  採用噴墨打印技術及光油（UV）塗層，以提升印刷清晰度及卡面耐用性 
 
大小 :  尺寸為 70mm × 100mm，合理整合證件資料。 
 
標籤 :  採用㇐次性雷射貼紙，具有高防偽性，有效防止證件被偽造或篡改。 

相片 :  證件照 

• 需為 12 個月內的近照 

• 圖像比例 3 : 4（寬 : 高），頭部佔照片 70%-80% 

• 白色背底，無圖案、陰影或紋理 

• 表情自然，直視鏡頭；正面拍攝，頭部居中 

• 光線均勻，不過曝；照片清晰，無模糊或像素化 

• 數碼格式為 JPEG 或 PNG，解析度不少於 

300dpi，檔案大小介乎 200-1000KB 之間 

 
 

Pak Hang
螢光標示

Pak Hang
螢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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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證使用場合及指引 
 
會員證為本會用以進行身份識別及資格確認之重要憑證，旨在保障會員依法、合規地
使用本會所提供之各項場地、設施、資源及服務。會員於各種場合使用會員證時，須
遵守下列指引，以維持活動秩序及場地安全。 

 

(㇐) 比賽場地 

身份識別   : 會員證用以確認射手、教練及裁判等不同身份及其所 
具備之相關資格。 
 

場地通行權限  : 會員須按指示佩戴或出示會員證，方可進入比賽場地 
或指定區域，並須配合工作人員的場地出入管制安排 
  

資料領取及設施使用 : 會員證可用作領取比賽相關資料及使用賽事指定設施 
之憑證，以便工作人員進行紀錄及管理。  
 

參賽資格確認  : 參賽者於報到或檢錄時，須出示有效會員證，以核實 
參賽資格及身份，未能出示者或會被拒絕參賽或要求
作進㇐步核對。 

(二) 練習/訓練場 

進入憑證   : 會員進行日常練習或訓練時，須使用並展示會員證， 
方可進入指定練習/訓練場地；無有效會員證者㇐般不
得進場。  
 

身份及權限確認  : 會員證用以核實會員身份及其可使用場地或設施之權 
限，工作人員可隨時要求查驗，以確保場地資源合理
及安全使用。 

(三) 訓練班/課程 

資格確認   : 出席訓練班及各類課程時，學員須出示會員證，以確 
認其報名身份及參與資格，並作點名及紀錄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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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及服務使用  : 會員證可作為享用課程之專屬資源（例如教材、專用 
器材或延伸活動）的依據，確保相關資源限於合資格
學員使用。 

(四) 講座/工作坊 

進入及登記憑證  : 出席本會舉辦之講座、工作坊或相關活動時，參加者 
須展示會員證，以辦理出席登記並作為進入活動場地
之依據。 
 

出席紀錄及統計  : 工作人員可透過核對會員證建立參加紀錄及作日後統 
計或跟進之用。 

(五) 社交及推廣活動 

會員身份識別  : 於各類社交、聯誼或推廣活動中，會員證可用以確認 
參加者是否本會會員，作為進入活動場地或享用會員
優惠之依據。 
  

保障活動秩序  : 憑會員證進場，有助活動主辦方控制人數及出席對 
象，維持活動秩序及安全。 

(六) 執行委員會會議 

成員身份確認  : 出席執行委員會會議時，委員及其他出席之席上人員 
須展示會員證，以核實其身分及會議出席資格。  
  

會議出入管制  : 僅限經授權並持有有效會員證之成員可進入會議場 
地；工作人員可憑會員證進行出入管制及出席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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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識別卡(比賽場地)功能介紹 
 
 

 
（總會職員）

職能 ：負責賽事的整體管理，包括人員身份識別、權限管
控與活動協調，確保賽事順利進行。

區域權限：可於報到處、資訊發放點、器材設施管理區、積分
計算區及場內人事調配區域執行工作。

 
 
 

 
（貴賓）

功能 ：用於識別受邀嘉賓及贊助單位代表，確保其獲得適當
的禮賓接待與便利安排。

區域權限：可進入貴賓席、接待室及頒獎典禮區。
辦理方式：由總會職員安排、核發及管理。

（賽會代表）

功能 ：用於識別主辦及協辦單位之代表，並授予其決策與
監督相關業務的權限。

區域權限：可進入技術會議室、賽事控制室、組委會辦公區及
頒獎台側工作區域。

辦理方式：由總會職員統㇐安排、核發及管理。

（技術執行 場務）

功能 ：協助賽事技術執行與場地作業，包括佈置、記分及
現場運作支援。

區域權限：可於記分控制點、靶區周邊及補給站等區域執行作。
辦理方式：由總會職員或賽會代表核發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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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通行證）

功能 ：提供臨時進出權限，適用於訪客及臨時工作人員。
區域權限：可用於進出觀眾區、訪客座區及指定臨時工作點。
辦理方式：需由有效註冊會員於場地入口協助申請。證件僅當日

有效，離場前必須退還註銷。

（義工 輔助人員）

功能 ：用於協助射手的義工識別，負責記錄登分、拔箭及其
他輔助工作。

區域權限：依實際任務安排於比賽及管理區域活動。
辦理方式：只限於傷健及 12 歲以下有效註冊會員參賽射手協助申

請，每位限辦理㇐張，證件當日有效，離場前須退還
註銷。

（媒體）

功能 ：用於媒體工作者識別，管控採訪及拍攝權限。
區域權限：可於媒體中心、混合採訪區及指定拍攝範圍活動。
辦理方式：於場地入口向總會職員提出申請後辦理。
使用須知：媒體人員須遵守拍攝及靜音規範，並佩戴媒體背心及

相關識別掛件。證件僅當日有效，離場前必須退還註
銷。

（會員證）

功能 ：作為比賽參與者識別，用於確認參賽資格及進入場地
區域權限：可於觀眾區、訪客座區、主賽場、練習區及比賽區內

進行相關活動。可申請借用訪客「當日通行證」及
「輔助人員」卡。並可透過登記辦理掛件進入教練指
導區。

使用須知：在教練指導區之教練於比賽期間，同㇐時段內不得超
指導區 過三名來自同㇐屬會的教練同場指導；進入指導區者

須具備與該參賽選手相同弓種之教練資格。本證僅當
日有效，離場前必須退還並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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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註冊射手）

功能 ：作為臨時參賽者識別，用於確認參賽資格及進入場地
區域權限：可於觀眾區、訪客座區、主賽場、練習區及比賽區進

行相關活動。
辦理方式：僅供已臨時註冊並報名參賽之射手辦理，由賽會代表

登記、核發及管理。辦理時須出示附有照片的合法身
份證明，以核對參賽資料。

（有射手資格「臨時會員卡」）

功能 ：作為臨時會員識別，用於確認參賽資格及進入場地。
區域權限：可於觀眾區、訪客座區、主賽場、練習區及比賽區進

行相關活動。
辦理方式：由賽會代表登記、核發及管理。辦理時須出示附有照

片的合法身份證明核對總會有效會員資格。
使用須知：證件僅當日有效，離場前必須退還註銷。

（有射手及教練資格「臨時會員卡」）

功能 ：作為臨時會員識別，用於確認參賽資格及進入場地。
區域權限：可於觀眾區、訪客座區、賽場、練習區及比賽區內進

行相關活動，並可透過登記辦理掛件進入教練指導區
辦理方式：由賽會代表登記、核發及管理。每位教練須以本人有

效教練資格申請。
使用須知：進入指導區之教練於比賽期間，同㇐時段內不得超過
(已辦掛件) 三名來自同㇐屬會的教練同場指導；進入指導區者須

具備與該參賽選手相同弓種之教練資格。本證僅當日
有效，離場前必須退還並註銷。

（裁判 發令⾧）

功能 ：負責維持賽事秩序、執行賽事規則、判箭及計時，並
擁有相應管理與進出權限。

區域權限：可於比賽區、發射區、靶區及裝備檢查區執勤。
辦理方式：僅適用於未攜帶會員證之執勤裁判。須於報到時登記

辦理此卡及掛件，以替代原有會員證使用。
使用須知：證件僅當日有效，離場前必須退還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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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比賽場地指引（依身分類別） 
 

（㇐）會員 
 

持有效會員證者：可直接進入。 
無會員證者   ：須辦理「臨時會員卡（TMC）」。 

須出示附有照片的身份證明； 
  手續費每人港幣 20 元； 
  遺失或嚴重損壞須繳付每張港幣 200 元費用； 

補發需再重新辦理。 
 
（二）參賽者 
 

持有效會員證者：可直接進入。 
無會員證之會員：須辦理「臨時會員卡（TMC）」； 

須出示附有照片的身份證明以供核對； 
  手續費每人港幣 20 元； 
  遺失或嚴重損壞須繳付每張港幣 200 元費用； 

補發需再重新辦理。 
已臨時註冊之參賽者：須出示附有照片的身份證明，並辦理「臨時註冊射手 

（TRA）」識別卡； 
  遺失或嚴重損壞須繳付每張港幣 200 元費用（由推薦 

教練或所屬屬會負責）； 
補發需再重新辦理。 

 
（三）訪客（非會員） 

須由持有效會員證或臨時會員卡（TMC）之會員代辦「當
日通行卡（DAILY PASS）」； 
手續費每張港幣 20 元； 
遺失或嚴重損壞須繳付每張港幣 200 元費用（由登記代
辦之會員負責）； 
補發需再重新辦理。 

 
（四）執勤者工作人員 

賽會或場地工作人員（包括裁判）由賽會職員或代表安排
登記，辦理相關識別證件。 

 
（五）參賽者工作人員 

須由持有效會員證或臨時會員卡（TMC）之會員代辦「義
工/輔助人員卡（HELPER）」； 
手續費每張港幣 20 元； 
遺失或嚴重損壞須繳付每張港幣 200 元費用（由登記代
辦之會員負責）； 
補發需再重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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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證及識別卡使用指引 
 
會員證及識別卡為射箭總會用以識別會員身份及確認相關權限之重要憑證。 
所有持證人士在比賽及練習期間，均須遵守下列使用指引，以確保活動安全及運作 
暢順。 
 
 
(㇐) 比賽場地使用指引 
 

參賽資格確認 :  參賽者須出示有效會員證或身份識別卡，以核實其參賽資 
格及身份。 
 

場地進出管理 :  參賽者須懸掛適用於比賽場地的會員證或身份識別卡，方 
可進入指定許可區域。 
 

賽區進出管理 :  賽區內所有人員須懸掛會員證或合適的身份識別卡方可進 
入該區域。於相關比賽進行時段內，射手可憑相關「號碼
布」作為臨時替代證明。 

 
裁判執勤要求 :  所有裁判人員於當值期間，須配合賽會提供之掛件，佩戴 

載有裁判資格標示之會員證或身份識別卡，以資識別。 
 
教練指導要求 :  於比賽教練指導區內為射手提供指導之教練，須配合賽 

會提供之掛件，懸掛有效教練資格之會員證或身份識別
卡，以資識別。 

 
器材借用與領取 : 借用或領取比賽器材時，須出示會員證或身份識別卡，以 

進行身份核對及登記。 
 

非會員人員     ： 非本會會員或因公務、採訪、訪問等需要臨時進入賽場之 
人士（如訪客、來賓或工作人員），須於賽會登記處辦理
並領取臨時識別卡，懸掛展示，並須於指定範圍內活動。 
 

(二) 練習場使用指引 
 

使用資格  :  練習場僅限持有有效資格之本會會員使用，非會員㇐般不 
得進入或使用相關設施。 
 

進入與識別  : 會員進入練習場時，須將會員證佩戴或展示於當眼位置， 
以便職員或在場會員即時查核。 
 

設施使用限制 : 部分設施或專項裝備，僅供具備會員證上註明之相關資格 
或級別之會員使用；會員須遵從場地告示及職員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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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監管  : 在場職員及會員有權在場內檢查會員之會員證，如發現未 
按規定佩戴或展示、證件失效、無效資格或與本人不符，
得要求其離場或作進㇐步處理。 
 

(三) 共通使用指引 
 

掛件佩戴方式 :  會員證及識別卡應以掛繩或夾具佩戴於頸項前方或腰間當 
眼位置，不得藏於衣物內，以確保易於辨識。 
 

使用規範  : 所有會員證及識別卡均屬個人專用，每人僅限持用㇐張有 
效卡件，不得借予、轉讓或代他人使用。如經發現違規使
用，本會有權即時收回相關卡件，並視情況暫停或取消持
有人之會員資格及／或場地使用權限。 

證件有效性  : 會員有責任確保所持會員證/識別卡於使用時仍在有效期 
內；如已過期，須盡快辦理續期或更換。 
 

遺失及損壞補辦 : 如會員證/識別卡遺失、被盜或嚴重損壞，持有人須立即 
通知本會，並按規定程序申請補辦/賠償。 

 
 
本會員證及識別卡之製作及使用說明，旨在讓所有會員清楚了解各類卡證之功能及適
用範圍，並共同維護射箭活動之安全、有序及專業形象。 
 
 
 

 


